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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academic concentration carrier, academic authority exists in the university naturally. But as 
nationalism becoming the university subject, administrative power or a certain academic tendency is more 
and more occupying the university , traditional academic authorities are facing an unprecedented pressure 
and embarrassing situation. This paper is definiting the academic power, according to the facts that 
administrative power rejecting academic authorities, based on the view angle of management science, putting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of solving contradiction and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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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作为学术的集中载体，学术权威天然存在.但是随着大学办学主体国家性质的不断深入，行

政权力或者某种学术行政化倾向越来越占据大学的主流，传统的学术权力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

尴尬的处境。本文通过对学术权力的本质界定，结合对行政权力排斥学术权力的现状分析，基于管理

科学的视角提出解决矛盾的对策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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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与概念的界定： 

高等学校的主要职能是教学和科研, 具有强烈的

学术性本质, 其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二元权力结构

与其他非学术性组织的管理结构在权力配置上是不同

的。但是目前，在我国高等学校管理体制内，不同的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架构产生了不同的权力结构模

式。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逐渐扩大，学术权力和行政

权力有意无意地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且不可避免。 

对于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首先分别给出下面的

定义： 

1、行政权力是指社会组织中的为实现组织目标，

依照一定的规章对组织自身以及其外部进行管理的能

力。大学行政权力是行政权力的一种，属于各种组织

内部运作的一种常规性权力，是大学作为一个组织为

实现发展目标而赋予大学科层制结构中各管理层次

的、依据学校规章制度对大学中的行政事务进行管理

的力量。大学中行政权力的主体主要是指行政机构及

行政人员，作为一于复杂的组织，一定需要日常的行

政事务，因此必须建立一套独立的事务性机构。而且

大学的行政权力建立在法律法规、行政条例的基础之

上，这种权力是由制度所赋予的、具有处理学校内外

部各项事务的能力， 目的是保证国家的教育方针得以

贯彻执行，以规范化、程序化、法制化的运行模式来

保证大学整体目标的实现。 

2、大学学术权力。学校是学术专家的集合，在大

学内部存在大量各个领域的专业性专家。他们具有自

己学术发展到一定地步的学术权力，学术权力是指学

术知识权威对学术事务、学术活动及学术关系施加影

响和干预的力量。这是由于学校组织的特殊性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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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是技术密集型的组织，是生产科学和技术的基地，

因此学术权威，或者称为智能首脑必须对学术事务、

学术活动及学术关系拥有决定权。追求学术权力是大

学的核心和内在逻辑要求。学术权力的目的在于求得

学科发展， 创造学术自由的氛围，提高大学的学术水

平。学术权力试图影响学术新人，带领其在学术领域

中走入正轨，因此主要是为了营造宽松的教学科研环

境，促进学术人员的成长和学术人员作用的发挥，促

进学生学习目的的达成，体现大学教授治校的精髓。 

下面提出的5种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类型的概念,

对某一具体问题可能非常适用，也可能基本适用，或

者大致适用，或者完全不适用。不管怎样，这些概念

的分析框架也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个人统治（教授个人权威）：指专业教授作

为高等教育组织中的学术知识领袖，相对他所从事的

研究工作团队中其他人的一种优越的地位。个人统治

权在以讲座为基础的（例如日本）学术体系中，具有

极高的地位和权力，特别是在学院监督宽松，国家科

研监督鞭长莫及时，个人统治权更加的至高无上。讲

座就像一个小的“王国”个人责任教授的权力非常巨

大。 

（二）教授集团统治（学术团体）:教授团体权力是

一种类似于专业行会的权力,例如教育部管理科学与

工程专业指导学术委员会。近几十年来，随着高等教

育领域的专业设置增多和专业性的细分，各个学术评

价和指导机构产生，大多成员都是具有深厚学术成就

的专家和学者，成为公权力部门和学院的中间地带。

专家们一般很乐意成为以这种方式将学术权力发挥的

载体。 

（三）魅力权威：本身某个教授或某个集团的教授

专家没有规定性的权力，但是由于他具有个人诸如在

人格、学术道德、精神领袖方面成为具有非正式权力

的，或者无法律规定的权力等级的“非凡式人物”。个

人魅力权威已经被这个有着很多组织的社会部门的各

种更为坚固的权力类型包围起来了，在现如今“大师”

匮乏的时代，个人魅力权威在地区和全国两个层次已

不多见了。只有在一些具有独特文化的重点大学的某

些组织里存在，大多都是年逾古稀。他们的一句话或

某些观点甚至成为全社会关注的中心，例如现在的“钱

学森之问”。魅力权威的存在是社会文明和文化深厚的

体现，需要我们去珍藏和维持。 

（四）院校权力（写在文本上的法定权力）。学校

特别是国立、公办学校它的存在主要是国家教育组织

法令的结果，它的行为和运作是依据法令规章制度的

规范。主要包括正式规定的等级制、正式的职务授权、

正式的组织流程，以及在教师聘用、教师评价和分配

任务方面的去人性化管理。因此这种权力可以称为官

僚权力。是个人统治和集体控制的对立面，也是校外

人士控制和个人魅力权威在院校这一级的对立面。在

此官僚结构中，各级管理专家完全从一个书面上的明

确规定的职位上获得权力，并且一切行为受到规章的

约束。 

（五）政治与政府权力（中央和地方公权力）：现

代大学特别是重要性大学在某个领域的作用引起国家

权力核心的重视时，国家政府便会对高等教育负起责

任，某些教学科研机构便会成为国家行政管理的实施

机构。但是国家机关介入学校管理的程度却有很大差

别，主要是受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以及该国与高

等教育的历史联系的影响。国家行政部门的高度介入

是欧洲大陆体制的先决条件，而且一直在教育领域得

到贯彻。这些体制都把教育部门本身当作掌握整个高

等教育的机关。大学即是国家控制高等教育的“第一责

任体”此时的高校权力实际上就是国家行政权力的附

属。但是在英国是个例外，与其传统历史的教会大学

有很大关系，有传统教会和宗教创办的传统绅士大学，

一直到20世纪的60年代都是低度的介入。但是德国和

法国的中央控制制度却广为流传到世界各国，成为近

代国家式高等教育体制的版本。 

二、我国大学内部权力结构模式的现状 

长期以来， 我国主要是模仿前苏联建立的国家

中央集权制的管理体制，大学内部的权力结构通常由

系、学院、学校三级层次组成，行政等级分明，权力

上传下达，科层组织特征明显，基层缺乏自主管理的

权力。随着大学办学自主权的进一步落实，大学决定

自身发展的机会和决策也相应得到落实，但由于传统

的行政权力泛化的现象依然存在。在权力结构上，目

前，高等学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失衡，普遍存在以

下3方面的问题： 

1．学术权力让位于行政权力。我国大学内部行政权

力系统等级特征明显，且过分集中于行政领导上层。

由于计划管理体制的惯性，大学的内部组织仍然按行

政组织结构的组织设计来架构，按行政组织的方式对

校、院、系进行权力的分配，和政府机构一样规定了

行政等级制度，漠视了大学作为学术性组织存在公益

性属性。大学内部学术权力组织渐渐成为“虚位”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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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权力正在利用其控制学术的机会将自己打造成学

术和行政的双重集合。造成学术能力被忽视，极大地

影响了大学科研的客观性和学术创造的积极性，科研

中的学术专家大都是行政首脑，似乎把一切学问都可

以用权力来代替，科研项目指标化，管理过程形式化，

学术创新官僚化。 

2．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界限不明。随着大学内部事

务的日益繁杂，学术事务与行政事务常常缺少了明确

的界限，学术事务往往需要行政行为去管理，行政行

为也必须与“业务”即学术事务挂扣。似乎成为了学校

的必修课。因此面对繁杂的事务，行政权力常常率先

行使，在实践中，学术权力由于缺乏相关的制度保障，

学术权力的合法性和可操作性难以体现，从而不利于

大学形成民主、科学的运行机制。往往出现行政权力

控制学术权力，学术权力反哺行政权力，在学校中集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于一身的人大有人在。他们运用

学术事务为自己的行政权力奠定基础，显得自己是学

术专家，另外运用行政职务之便，信息获得优先之便

大量插手学术事务，两者相互配合。这样的不利因素

结果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行政事务占用大量的学术时

间，造成学术质量下降，或者本身这些行政领导就不

是学术科研的人物。另一方面学术科研任务繁重也无

法很好的完成行政任务，真正搞科研的专家学者一般

情况下都不会有太多的精力和时间去管理行政性事

务，一般在西方学术专家、责任教授都是将行政事务

交由科研助理或者助理教授去完成。 

3．行政权力的思维方式取代学术权力思维方式。由

于大学内部管理工作越来越复杂，管理人员的作用日

渐凸显，导致大学行政权力渗透性不断加强大学常常

按照行政组织的规章制度进行自上而下的学术管理，

学术活动也按照行政活动的方式方法进行。然而学术

管理应该按自身发展的逻辑来进行，科学发展本身具

有独立的时间曲线，如果强制性用行政手段去控制和

决定科研学术的生命周期不但伤及学校科研事业本

身，很难保证学术权力对学术事务决策的参与，也会

抑制学术人员创造力的发挥， 可怕的是对整个国家

和民族的创造力产生吞噬的杀伤力。西方一些专家做

过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教授参与行政事务越多，行政

事务的效率就越低，而行政权力参与科研学术事务越

多，科研水平和学术成果越为平庸。由此可见，大学

有效的治理结构是教授参与决策而非控制决策，行政

权力服务于学术权力而非干涉和侵吞学术。 

三、大学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结构调整的对

策及建议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平衡是保证大学实现学

术自由和学术民主的重要前提。两条平行线要并行不

悖，井水不犯河水。只有大学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共

同作用，达到平衡，才能保证大学在整体稳定有序状

态下不断发展和提高。笔者基于管理科学角度主要进

行下列三个方面的建议： 

1．要坚持“学术本位”的原则，建立健全学术组织，

树立行政权力的服务观念。大学从本质上看是教学和

科研的根据地，一切大学获得必需基于科学精神和教

学精神。因此大学学术属性的本质是由学术活动本身

的内在逻辑决定的，它承继于欧洲中世纪大学“教授治

校”的传统。在大学的组织结构中，一个学科该做什么、

如何做，只有学者才 有发言权，学者独立劳动的价

值只有同行的专家才能给出更准确的评价。大学内部

权力的架构，院系层级应有自主权，这也是加强基层

自主适应能力、激发基层自我寻求发展动力的前提条

件。由于我国大学内部行政权力存在泛化现象，学术

组织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应淡化校级层次的学术

权力，加强院系层次的学术权力，有效实现学术权力

下放，向学术专家开放，比如基层学科和课程的调整

和设置权，科研项目的管理权以及教师的聘用，教学

方式和课时的选择等等。这些微观的教育教学行为应

该尊重教授和学生的意愿，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应该在

相互沟通中行程教育获得，而不是行政权力规定具体

的教学内容，教授教的没精打采，学生学的了无生趣。

行政权力在学术和教学事务上应该处于相对意义上的

从属地位，应该处于服务性角度去实施行政，要转变

行政权力“官本位”的思想，确立服务学术的观念。 

2．要加强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沟通，重视两种权

力的互补功能，：增强大学管理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党

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已成为我国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核心。两种权力主体，无论是学

术权力还是行政权力，没有相互理解、包容，两种权

力只能是冲突不断、争论不休，严重时还会导致组织

的涣散与分裂。一些科研单位漠视行政人员，将其视

为组织编外人员，与学术无关。这样是不对的，因为

学术事务如果没有行政人员的服务和管理，学术和科

研势必变得无章可循，随意散漫。而在一些大学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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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无视学术的做法也是不对的。不管是学术权力还

是行政权力，任何一个权力主体都要正确认识并认真

对待手中的权力，都要客观的尊重对方的权力，所有

权力的行使都要以更好地履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

社会服务等职能作为 高标准和 终管理目标。大学

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协调各方关

系，重视各种力量的参与，强调协商和民主，提高办

事效率和办学效益。学术人员与行政人员要相互理解、

相互尊重，要做到换位思考。为此，必须重视学术权

力和行政权力的互补功能，扩大两种权力主体的相互

渗透与参与。学术事务决策要吸收行政人员参加，行

政事务决策要注意吸收学术人员，听取其意见，看是

否合乎教育规律和学术目的，尤其是某个学科带头人。

当出现职责范围交叉时，要做好双反的协调工作，保

证工作的顺利进行。大学要创造条件使得学术人员与

行政人员多接触、多交流、多沟通，多从对方立场去

思考问题。作为行政权力主体的管理人员要建立学术

民主管理的理念，运用行政权力为学术服务；作为学

术管理的主体，学术人员同样也应建立学术民主管理

的理念。通过沟通交流，促使学术人员、行政人员互

动共进，实现组织的战略目标。 

3．加快建立职业学校行政人员制度：设立专职的行

政事务处理人员，解放教授的行政时间，保证其学术

时间。要分配好利益和工作报酬，加大学术工作的报

酬等级，合理衡定行政人员的薪酬体系。加快学校内

部管理的制度立法工作，建立学术权力为主体，行政

权力为辅助的管理体制，将学校真正建成以学术为核

心，以知识创造为主要活动的机构，保持其独立和高

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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